
个人数据查询授权书

授权人（甲方）： 身份证号码：

被授权人（乙方）：广西平南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甲方（或甲方作为账户关联人，如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实际受益人等，以

下同）授权乙方通过自治区电子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及其他政府服务平台（包括但不限

于各公积金中心和其他各级政府依法搭建的公共服务平台）查询、身份信息核验、打印、

保存和使用甲方证照、涉诉等相关信息，并用于甲方在乙方开立的单位/个人银行结算

账户的开立、变更、年检、撤销以及账户存续期间的业务核查等相关用途。

二、甲方授权乙方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要求的前提下，通过与包括但不

限于与百行征信有限公司、中国银联综合数据服务平台及其他与乙方有合作关系的第三

方数据源查询、身份信息核验、打印、保存和使用甲方司法信息、通信运营商数据等相

关信息，用于甲方在乙方开立的单位/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变更、年检、撤销以

及账户存续期间的业务核查等相关用途。

三、甲方授权乙方通过柜面、智能柜台、自助设备等线下渠道及手机银行、线上营

业厅等线上渠道办理需要核验身份的业务时，采集甲方的现场人脸影像照，与中国人民

银行联网核查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及其他与乙方有合作关系的第三方数据源公司返回的

照片或身份证件中的照片进行比对，用于甲方在乙方开立的单位/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

开立、变更、年检、撤销以及账户存续期间的业务核查等相关用途。

四、本授权使用亲笔签名、USBkey 数字签名方式、其他交易认证方式或者其他电子

签名方式签订，以上认证方式与亲笔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授权有效期为：自本授权书签署之日起，甲方在乙方所办理的本次业务申请

阶段及存续期间。

六、甲方在此声明：贵行已依法向本人提示并说明本授权条款内容，本人已知悉并

理解上述全部授权条款。

授权人签字：

授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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